
静宁县李店镇河西两村(杜河沟)山洪沟道治理

工程更正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编号：JNJY2026ZC-070

项目名称：静宁县李店镇河西两村(杜河沟)山洪沟道治理工程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6 年 4 月 14 日

二、更正信息更正事项：□采购公告 ☑采购文件□采购结果。

更正内容：

工程量清单发生变化（详见采购文件）

其他内容不变。

三、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.采购人信息

名称：静宁县李店镇人民政府

地 址：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李店镇

联系人：常胜利

联系方式：0933-2380214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甘肃康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静宁县八里镇八里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4 楼

电 话：0933-2525256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刘明霞

电 话：18093383231



附件

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文件公平竞争自查表

项目名称： 静宁县李店镇河西两村(杜河沟)山洪沟道治理工程

常胜利
采购单位： 联系人及电话静宁县李店镇人民政府 ：

0933-2380214

刘明霞甘肃康正项目管理咨询
代理机构： 联系人及电话 ：

有限公司 0933-2525256

审查结果
采购文件公平竞争影响性条款

(划√)

1.设定的资格、 技术、 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
口有 ☑无

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。

2.采购需求中的技术、 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、 特定
口有

产品 。

3.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、 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
口有 ☑无

者中标、 成交条件。

口有 ☑无4.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 商标、 品牌或者供应商。

5.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、 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。 口有

口有 ☑无6. 以不合理条件或者产品产地来源等限制或者排斥供应商。

7.将注册资本、 资产总额、 营业收入、 从业人员、 利润、 纳税
口有 ☑无

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。

8.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、 承诺、 证明、 背书等作
口有 ☑无

为资格要求。

9. 以供应商的股权结构，对供应商实施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
口有 ☑无遇，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平等条款，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

国境内生产的产品、提供的服务区别对待。




